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实施“暖企十条”政策的通告（第 10 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切实帮助和支持企业渡过难

关，决定实施“暖企十条”政策。现通告如下：

1.设立专项资金。设立区级疫情防控专项资金 3000 万元，用于执行国家、省市及我区出台

的疫情防控期间的企业扶持政策；加快专项资金审核、兑现速度，确保及时拨付到位。（责

任单位：发改委、财政局、工信局、商务局、科技局等）

2．提供防疫用品。为经审批复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免费提供 1 个测温仪，先期为其到岗

职工每人发放 2 只口罩或等值补贴；为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农贸市场、大型超市、加油站等服

务业企业到岗职工每人每日发放 1 只口罩；为复工企业免费提供消毒液等防疫用品。（责任

单位：发改委、工信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3．缓解融资困难。动员协调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建立

区级转贷资金，对贷款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予以续贷支持，并免除转贷资金利息。（责任单

位：金融监管局、工信局、财政局、国资办、各国有公司）

4．提供优惠担保。区属国有担保公司对存量和新增担保贷款的企业分别执行 1%和 1.2%的
优惠年担保费率。（责任单位：海诚担保公司）

5．实施外贸补贴。对进出口企业产生的贸易融资成本和信用保险保费给予省、市、区全额

综合补助；对已报名参加境外展会但受疫情影响未能参展的企业，其缴纳费用未退回部分最

高给予 20 万元的补助；对签订采购进口紧缺防疫物资合同并经市确认的订单，给予进口报

关价 8%的市、区综合补助。（责任单位：商务局、财政局）

6．免除租金费用。对承租区内国有企业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业、承租国有农贸市场摊位的

个体工商户，免收 2020 年一季度房租或摊位费。（责任单位：国资办、各国有公司）

7．补贴贷款利息。经发改、工信等部门确认的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对其用于防控物资

生产经营、设备投入的新增贷款利息予以全额补贴。（责任单位：发改委、工信局、财政局）

8．保障企业用工。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职工参加线上职业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的，按照 500 元/人的标准给予企业补贴。（责任单位：人社局、财政局）

9．无偿法律服务。对于受疫情影响造成合同履行、劳资关系等纠纷的企业，提供无偿法律

服务。（责任单位：司法局、人社局）

10．修复企业信用。对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出现的失信行为，在政策范围内，采用线上指导、

线下补交的信用修复流程，最短时间帮助企业完成信用修复上报，重塑信用，消除不良影响。

（责任单位：发改委）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施行期暂定为 6 个月，具体由区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解释。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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